
证券代码：603808      证券简称：歌力思      公告编号：2017-018 

 

深圳歌力思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17年3月23日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网

络投票系统 

一、 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 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1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 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 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

合的方式 

(四) 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17年 3月 23日 14 点 30分 

召开地点：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泰然四路 29 号天安数码城创新科技广场 A

座 19 楼 1号会议室 



(五) 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 2017年 3月 22 日 

                  至 2017年 3月 23 日 

投票时间为：2017年 3月 22日下午 15 时至 2017年 3月 23日下午 15时 

(六) 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

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

有关规定执行。 

(七) 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独立董事吴洪先生作为征集人向公司全体股东对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议案 15、

16、17、18 事项征集投票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7 年 3 月 8 日刊登于《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的相关公告。 

 

二、 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 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公司符合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条件

的议案 

√ 

2 关于公司本次重大资产购买构成关联交易的

议案 

√ 

3.00 关于公司本次重大资产购买方案的议案 √ 

3.01 交易对方 √ 

3.02 标的股权 √ 

3.03 转让价款 √ 

3.04 过渡期间损益安排 √ 

3.05 决议有效期 √ 



4 关于《深圳歌力思服饰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

购买暨关联交易预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 

5 关于本次交易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的议案 

√ 

6 关于公司与相关交易对方签署附生效条件的《股权收

购协议》的议案 

√ 

7 关于本次交易履行法律程序完备性、合规性及

提交法律文件有效性的说明； 

√ 

8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交易

相关事宜的议案 

√ 

9 关于《深圳歌力思服饰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

购买暨关联交易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 

10 关于公司与相关交易对方签署附生效条件的

《股权收购协议之补充协议》的议案 

√ 

11 关于批准本次交易相关审计、评估报告的议案 √ 

12 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评

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相关性以及评估定价公允性的意

见的议案； 

√ 

13 关于公司停牌前股票价格波动未达到《关于规

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及相关各方行为的通知》

第五条相关标准的议案 

√ 

14 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

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相关性以及评估定价

公允性的意见的议案 

√ 

15 关于《深圳歌力思服饰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

的议案 

√ 

16 关于《深圳歌力思服饰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 

17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第二

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 

√ 

18 关于将夏国新先生和胡咏梅女士的近亲属作

为股权激励对象的议案 

√ 

 

1、 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公司于 2016 年 6 月 29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临时会议、2017 年 1

月 19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临时会议及 2017 年 3 月 6 日召开的第

二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详见公司刊登于《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的相关公告。近日，公司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登

载《深圳歌力思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材料》。 

 

2、 特别决议议案：1、2、3、4、5、6、7、8、9、10、11、12、13、14、15、

16、17、18 



 

3、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1、2、3、4、5、6、7、8、9、10、11、12、

13、14、15、16、17、18 

 

4、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1、2、3、4、5、6、7、8、9、10、11、12、

13、14、18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夏国新、深圳市歌力思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5、 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 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 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

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二) 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三)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流通股股东

可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股东

大会网络投票系统对有关议案进行投票表决，现将网络投票事项说明如

下： 

    1、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起止时间为 2017年 3月 22日（注：上市

公司、新三板挂牌公司请选择现场大会前一个自然日，退市公司请选择

现场大会前两个自然日）15：00至 2017 年 3 月 23日（注：现场大会当

天）15：00。为有利于投票意见的顺利提交，请拟参加网络投票的投资

者在上述时间内及早登录中国结算网络投票系统（www.chinaclear.cn）

投票表决。 

    2、投资者办理网络投票业务前，需尽可能对相关证券账户提前开通

中国结算网络服务功能,开通网络服务功能的方式如下： 

    第一步：访问中国结算网站（网址同上），点击右上角“注册”，填

写姓名/名称、身份证件号码、深市证券账户号码、手机号码等信息，并



设置网络用户名及网络服务密码；提交并注册成功后，投资者填注的手

机号将收到一个 8位数字校验号码； 

    第二步：在证券交易时间通过证券公司自助交易平台（如交易软件、

电话委托交易系统等）以买入证券的方式，输入证券代码（369991，简

称“中登认证”）、购买价格（密码激活为 1.00 元）、委托数量（短信收

到的 8位校验号码），提交报盘指令； 

    第三步：网络服务密码当日激活后，投资者可使用注册时填注或设

置的证券账户号/网络用户名及密码登录中国结算网络投票系统，并可将

与该深市账户同属于同一“一码通”账户下的沪市账户等其他证券账户

进行网上关联，开通该“一码通”账户下全部证券账户的网络服务功能。 

3、投资者除可通过上述方式开通网络服务功能外，也可选择至其托

管券商营业部提交相关身份证明文件，申请通过统一账户平台开通中国

结算网络服务功能；或选择先在中国结算网站注册后再携带相关身份证

明文件至网上选定的证券公司营业部等机构办理身份认证开通网络服务

功能。仅持有沪市账户的投资者仅可通过上述后两种方式开通网络服务

功能。详细信息请登录中国结算网站（www.chinaclear.cn），点击“投

资者服务专区-股东大会网络投票-业务办理-投资者业务办理”查询，或

拨打热线电话 4008058058了解更多内容。 

4、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网络投票方式中的一种。同一表决权出现重

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四、 会议出席对象 

(一) 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

公司股东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

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3808 歌力思 2017/3/17 

(二)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 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 其他人员 

五、 会议登记方法 

为保证本次股东大会的顺利召开，减少会前登记时间，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

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需提前登记确认。 

1. 登记时间：2017 年 3月 21日上午 9:30—11:30；下午 14:00—16:00 

2. 登记地点：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泰然四路 29 号天安数码城创新科技广场 A

座 19 楼 证券法务部 

3. 登记方式：拟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应持以下文件在上述时间、

地点现场办理或通过电子邮件方式办理登记： 

i. 自热人股东：本人身份证原件、股票账户卡原件； 

ii. 自然人股东授权代理人：代理人身份证原件、自然人股东身份证

复印件、授权委托书原件及委托人股票账户卡原件； 

iii. 法人股东法定代表人：本人身份证原件、法人股东营业执照（复

印件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原件、股票账户卡原件； 

iv. 法人股东授权代理人：代理人身份证原件、法人股东营业执照（复

印件加盖公章）、授权委托书（法定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公章）、股

票账户卡原件。注：所有原件均需一份复印件，如通过传真方式

办理登记，请提供必要的联系人及联系方式，并与公司电话确认

后方视为登记成功。 

六、 其他事项 

1、 本次现场会议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2、 根据有关规定，公司股东大会不发礼品和车费。 

3、 联系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泰然四路 29 号天安数码城创新科技广场 A

座 19楼 证券法务部 

4、 邮政编码：518048 

5、 会议联系人：卢盈霏 

6、 电话：0755—83438860 

7、 传真：0755—83433951 

邮箱：zqfw@ellassay.com 

 

特此公告。 

 

深圳歌力思服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 年 3 月 8 日 

 

附件 1：授权委托书 

      报备文件 

第二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临时会议决议 

 

 

 

 

 

 

 

 

 

 

 

 

 

 

 

 

 

 

 



 

附件 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深圳歌力思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 2017年 3月 23 日召开的

贵公司 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公司符合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条件

的议案 

      

2 关于公司本次重大资产购买构成关联交易的

议案 

      

3.00 关于公司本次重大资产购买方案的议案       

3.01 交易对方    

3.02 标的股权    

3.03 转让价款    

3.04 过渡期间损益安排    

3.05 决议有效期    

4 关于《深圳歌力思服饰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

购买暨关联交易预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5 关于本次交易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规定的议案 

   

6 关于公司与相关交易对方签署附生效条件的

《股权收购协议》的议案 

   

7 关于本次交易履行法律程序完备性、合规性及

提交法律文件有效性的说明 

   

8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交易

相关事宜的议案 

   

9 关于《深圳歌力思服饰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

购买暨关联交易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10 关于公司与相关交易对方签署附生效条件的

《股权收购协议之补充协议》的议案 

   

11 关于批准本次交易相关审计、评估报告的议案    

12 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

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相关性以及评估定价

公允性的意见的议案； 

   

13 关于公司停牌前股票价格波动未达到《关于规

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及相关各方行为的通知》

第五条相关标准的议案 

   

14 关于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

性、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相关性以及评估定价

公允性的意见的议案 

   

15 关于《深圳歌力思服饰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

的议案 

   

16 关于《深圳歌力思服饰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17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第二

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 

   



18 关于将夏国新先生和胡咏梅女士的近亲属作

为股权激励对象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

决。 

 


